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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學生受到許多社會環境或社會變遷的影響，對於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以及生死問題，無法真正的瞭解，加上近幾年來青少年偏差行為、憂鬱傾向及自我傷害事件案例日益增多。然而生命教育推動的成效非一蹴可成，是需要日積月累方可有可能達到其目的；也非單由學校教育獨力承擔即可促成，所以教育部部也呼籲社會大眾，共同營造一個正向與溫馨的社會環境，以期家庭中、社會中，亦能協助學生學習懂得珍惜生命、提升挫折容忍的能力，進而在面臨人際、情感與情緒問題時，能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做出正向的抉擇。

本部除了在本（95）年度以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為生命教育委員會年度計畫推動主軸外，業已規劃「推動校園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計畫」，期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學校及社會資源通力合作下，強化執行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而有關上開計畫的內容簡述如下：

一、建構多元輔導資源網絡：提供多元輔導管道，建構輔導資源網路；期在親師合作下，讓每一位學生隨時都有人照顧輔導，抒解其情緒困擾及防治自殺事件。

二、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強化「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組織運作，並鼓勵地方政府及學校主動參與，結合社會民間團體共同推動生命教育。

三、增進教師「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之輔導知能：增進教師輔導知能，提升對學生問題之辨識能力及技巧，並在教學第一現場能即時協助學生解決問題，協助學生在面臨人際、情感與情緒問題時，能提供適當有效之輔導。

四、研擬學生壓力調適及心理健康促進之相關措施：將國中小學生課業減壓、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等議題融入教學課程及生命體驗活動計畫，俾使生命教育及早深植基礎教育。

五、掌控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現況，協助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積極防治：訂定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事件標準處理流程、模式及相關措施，並研頒學生憂鬱及自殺（傷）防治處理作業流程，俾利各級學校有效處理自我傷害事件。

六、協同網絡單位合作，共同推動校園自我傷害防治工作：配合由行政院衛生署主政之跨部會「自殺防治中心顧問督導委員會」，研擬校園相關防治措施，以預防學生自殺事件。

另根據專家學者提示，校園自我傷害事件，與家庭問題、性格及學生對生活沒有明確目標之因素有明顯相關；故除落實校園生命教育之推動外，學校應加強與家長之溝通及聯繫，促進親師合作。

整體教育目標，不該只是幫助青少年獲得學業成績或於將來找到一份工作，尤其21世紀是一個更為尊重生命與人文的世紀，每個青少年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學得人我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不但擁有專業知識，更能悅納自我、關心家庭、熱愛他人、尊重生命與大自然。
	


